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两庭”建设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基本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法院审判用房由于使用年限较长，存在屋面皮损漏渗，部分墙皮存在坠落隐患，为保障法院
审判执行业务的正常开展，计划完成长兴法庭、中兴镇法庭大装修的修缮工作。

立项依据：
沪机管[2019]50号《关于开展2020年度市级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计划申报工作
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两庭建设”是要解决审判场所不足，完善审判法庭功能，改善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条件，
以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工作发展的要求，“两庭建设”是人民法院物质建设的一项长期
的基本任务。为了确保人民法院物质建设的平稳发展，为崇明区提供更优质的司法保障，有
必要实施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由行装处负责该项目前期立项时的审批，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协调等工作安
排 。并负责项目立项、预算编制、项目建设、采购和具体实施，还负责对项目的监督、验
收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按计划完成项目招标流程，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提供监理服务和审价服务，确保项
目按时按质完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人民法院建设的各项基本要求，完成对派出法庭的相关改造工作，使其满足作为派出法
庭的各类办案业务需求。加强对崇明区的司法保障力度，推进崇明法院两庭建设整体规划，
全面提升本院综合办案业务能力。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894,3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894,3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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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产出目标

数量
长兴法庭装修完成率 =100%

中兴镇法庭大装修完成率 =100%

质量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工程造价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办公用房维修成本 下降

社会效益

审判执行业务工作 正常开展

审判用房安全隐患 降低

屋面渗漏情况 改善

环境效益 装修涂料达标情况 达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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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崇明法院开办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主要用于崇明法院新审判大楼的开办费用，以保障审判大楼能够正常投入使用，以保
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的正常开展，项目主要包括厨房、锅炉等成套设备及安装、信息化系统
建设、专用设备购置、专项装修等4个子项。

立项依据：
《上海市区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上海市2017-2018年政府采
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沪财采[2016]2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保障崇明法院新审判大楼能够正常投入使用，以保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的顺利开展，有必
要采购相应的办公设备、建设相关的信息化系统、进行必要的装修以确保法院的工作能够正
常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崇明法院开办费项目，及时完成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工作，采购相应的专用设备、进
行必要的专项装备，确保竣工验收通过率100%，设备验收合格率100%，完成新审判
大楼的开办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7,997,51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7,997,51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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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崇明法院内控制度要求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进行项目采购，同时确保文明施工，安全施
工，规范施工，保证工程能够按期完成。

按照工程实际施工计划进行实施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设备巡检规范性 完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设备采购完成率 =100%

系统建设完成率 =100%

专项装修完成率 =100%

质量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专项装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设备采购及时率 =100%

设备安装及时率 =100%

系统建设及时率 =100%

专项装修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设施设备利用率 =100%

社会效益 审判执行业务正常开展 =0

环境效益 装修用料环保达标性 达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设备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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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执法执勤用车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用于法律援助、执法监督的专用执勤指挥用车。本院20
20年拟对达到使用年限的1台车辆进行更新，计划采购一台特种专用技术用车，

立项依据：
《上海市法院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党政机关执法之情用车配备
使用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办案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崇明法院申请更新购置的
车辆已到达使用年限，车辆老化、磨损严重。为确保办案车辆的足额配备，保障办案效率，
设立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严格落实采购限额标准，资金的执行按照崇明法院财务收支管理制度执行，保障执行安
全、合规、有效

项目实施计划：
车辆更新计划由法警大队提出，行装处按有关规定与制度实施车辆的报废、拍卖、退牌、购
置、喷涂、上牌等工作。更新购置将于2020年10月完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与更新，消除因车
辆老化、故障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保障业务办案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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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性

产出目标

数量
车辆采购数 =1辆

车辆报废数 =1辆

质量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车辆采购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车辆维修成本 下降

社会效益 车辆使用效率 提升

满意度 车辆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车辆驾驶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 6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随着法院办案业务量的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为缓解办案人
员的工作压力，将部分辅助性工作从办案人员的工作内容中剥离出来，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完
成，可以使办案人员能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业务工作，提升整体工作效率。该项目主要支出为
审判辅助文员工资收入、五险一金及工会经费、福利费、公用经费等。

立项依据： 《关于调整本市法院辅助文员薪酬标准的通知》（沪高法政﹝2018﹞9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规范法院辅助文员的管理，建立一支稳定的法院辅助文员队伍，将有利于大幅度节约
法院资源，更好地使法官履行司法办案职能，有利于机关事务性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科
学化方向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开展法
院辅助人员的项目实施工作。项目的支付将由《崇明法院内部控制规范》中的各项制度来进
行保障。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辅助人员薪酬标准按月进行支付，支付包括工资、津补贴、奖金、管理费用等，根据需
要完成新进辅助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辅助人员项目，提高办案工作的整体效能，顺利完成各项审判辅助工作，完成辅助
人员的考核工作。及时、准确地发放审判辅助人员经费，确保各项审判辅助工作能够顺利完
成；根据需要完成辅助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等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14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14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1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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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辅助人员培训完成率 =100%

辅助人员考核覆盖率 =100%

质量 辅助人员考核优良率 >=80%

时效
培训完成及时率 =100%

工资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 薪金水平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审判执行业务效率 提升

辅助人员专业水平 提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辅助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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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业务发生的各类费用。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探索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审判执行外包工作机制，提升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
化水平，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崇明法院制定了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包括审判资
料购置费、业务档案管理费、法制宣传费、办案费、差旅费、印刷费、邮寄费等。

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沪财行｛2002｝2号） 《关于本市市级机关工
作人员到郊区县开展公务活动差旅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明
细表》《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支出“目”、“节”、“分节”级科目》项目依据上述文件
，结合崇明法院实际审判业务需求设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档案扫描：根据档案信息化工作的要求对我院卷宗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方便对卷宗进行查
询。人民陪审员经费：缓解基层法院审判人员不足，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更好的落实司
法公开，提高司法透明度。文书送达：改进和加强送达工作提升民事送达质量和效率，将司
法为民切实落实到实处。另外，需要解决调解员、陪审员等薪酬设立。办案费、差旅费、印
刷费、邮电费等都是为了保证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提高案件审判执行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该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崇明法院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由各业务科室进行监督，并由财务进行
资金的监控，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涉及子项较多，在实际执行中将根据子项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执行计划，保障全年法
院业务的正常开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及其各子项的执行，确保崇明法院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
为法院开展司法业务，正常行使司法权力提供经费保障，从而提升法院司法管理工作效率，
充分展现司法公正性和为民性，取得积极的社会认可。项目依据上述文件，结合崇明法院实
际审判业务需求设立。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175,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17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3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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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法治宣传工作完成率 =100%

培训工作完成率 =100%

审判资料购置完成率 =100%

档案扫描工作完成率 =100%

报销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质量
报销经费审批准确率 =100%

档案扫描合格率 >=98%

时效

法制宣传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档案扫描及时率 =100%

培训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报销经费发放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一审息诉率 >=90%

审限内结案率 >=98%

结收比 >=95%

一审陪审员参审率 >=90%

集访妥善处置率 =100%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特保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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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策补贴类

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根据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制度将被执行人符合破产条件，通过一定程序将公司移
送破产审判部门审查以启动破产程序来化解社会纠纷

立项依据： 沪高法函【2018】32号《关于关于商请增列“企业破产工作经费”的函》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有利于健全市场主体救治与退出机制，有利于完善司法工
作机制，有利于化解执行积案，是人民法院贯彻中央共计侧结构性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7】2号

项目实施计划：
对符合执行转破产条件的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实施被执行人的告知与征询工作，从而完成被
执行人破产审查程序。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严格按照程序完成各项执行转破产案件的移送、审查，清理部分积案。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83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8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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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质量 经费审批准确率 =100%

时效 经费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 经费发放标准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执转破案件结案率 提升

社会效益 结案率 下降

满意度 经费发放对象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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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费用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信息化建设项目是根据崇明法院的业务实际需求，建设新的系统化系统，以保障法院审判执
行业务的正常开展。2020年计划新建防病毒国产化、庭审智能分析与督查系统、庭审智
能辅助及电子卷宗生成网上签名、派出法庭机房配套建设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5个子项。

立项依据：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及管理指南》《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
意见》（法发[2017]12号）《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
21）》（法发[2017]13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新建的防病毒国产化、庭审智能分析与督查系统、庭审智能辅助及电子卷宗生成网上签名、
派出法庭机房配套建设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5个子项是确保崇明法院审判过程正常进行、
法院业务办公正常进行的的重要基础措施，因此该信息化系统建设意义重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法院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上海法院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上海法院
信息化工作指导小组工作规则》《上海法院网络安全建设基本配置建议书》《上海法院信息
化工作考核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信息化建设项目于2020年5月前开始实施，于7月完成招投标工作，于9月完成项目建
设工作，于11月完成项目试运行与验收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计划完成防病毒国产化、庭审智能分析与督查系统、庭审智能辅助及电子卷宗生成网上签
名、派出法庭机房配套建设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5个子项的建设工作，并最终验收合格通
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526,368 项目当年预算（元）： 4,526,36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183,22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18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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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新建系统数 =5个

质量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系统验收及时率 =100%

成本 系统建设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新建系统利用率 =100%

社会效益

系统兼容性 兼容

软件国产替代率 提升

人脸识别准确率 >=99%

庭审智能化水平 提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系统运维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系统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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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费用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是指对信息化相关的软硬件进行巡检、故障排除、升级更新等服务，确
保信息化系统的正常运行及法院业务的顺利开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基数的
发展，对于信息化系统的依赖变得越来越高，对信息化系统的运维要求也随之提高

立项依据：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及管理指南》《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
意见》（法发[2017]12号）《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
21）》（法发[2017]13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信息设备软硬件项目、庭审装备项目、业务系统软硬件项目的运维，能够加强法院各部
门信息化建设，保障信息化设备的前期投入。对于增强资源共享、加快信息传输速度、巩固
系统安全、建设智慧法院等有着重要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法院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上海法院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上海法院
信息化工作指导小组工作规则》《上海法院信息化运维管理规则》《上海法院网络安全建设
基本配置建议书》《上海法院信息化工作考核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信息化运维工作的特点与实际需求，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信息化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
护，做好监管工作并针对各类突发故障情况采取及时的响应措施，确保设备运行安全平稳。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对信息设备软硬件项目、庭审装备项目、业务系统软硬件项目进行运维，确保其正常运行，
确保法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及业务数据安全。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217,249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17,249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224,369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22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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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运维设备覆盖率 =100%

系统巡检完成率 =100%

质量
故障排除率 =100%

故障一次排除率 >=90%

时效 故障响应及时率 =100%

成本 运维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数据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系统综合故障率 <=2%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运维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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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专用设备购置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对法院场所设备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确保法院各项
业务顺利开展，崇明法院制定了专用设备购置费，拟对部分庭审设备进行采购、更新。

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沪财行｛2002｝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派出法庭现有庭审设备存在老化、故障频繁的现状，需购置庭审专用设备以对其进行更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人民法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人民法院办公用品管理办法人民法院财务支出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专用设备的报废与采购更新工作，采购后根据要求进行资产入库与相应的
分配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对达到使用年限的部分办公设备进行更新，对原先无法满足需求的部分进行采购，提高
整体办案效率，确保法院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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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庭审设备采购完成率 =100%

质量 庭审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庭审设备采购及时率 =100%

成本 设备采购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采购设备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审判执行业务效率 提升

设备综合故障率 <=2%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设备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设备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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